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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罗县落实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重点工程任务分工

	重点工程
（有多个牵头部门的排位最前加黑的为第一责任单位）
	分项任务
	分项任务责任
单位
（有多个责任单位的排在最前加黑的为第一责任单位）
	分项任务落实
	完成时间

	
	
	
	阶段性目标任务、实施项目名称
	

	1、 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


牵头单位：平罗县
应急局
	1
	开展气象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筛查各类气象灾害的重点隐患，建立基层气象防灾减灾数据库，绘制气象防灾减灾区划图。
	气象局
	2020年2月20日前完成气象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筛查各类气象灾害的重点隐患；2020年7月前完成基层气象防灾减灾数据库建设；2020年11月前完成气象防灾减灾区划图绘制。
	2020年

	
	2
	开展地震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抗震性能普查，对重大建设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危险化学品企业、次生地质灾害等进行地震风险性评价，对重点地区地震可能产生灾害损失进行预评估，建立动态风险数据库。
	住建局
（地震局）
	协调配合区、市地震局完成平罗县地震灾害风险预测评估，对普查出的风险点给出抗震设防要求和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并提出防治整改意见。协调相关部门对重大建设工程、重大基础设施、危险化学品企业、次生地质灾害等进行复核比对，提出不符合规范规定的风险点。
	2021年

	
	
	
	自然资源局
	配合住建局（地震局）对重大建设工程、重大基础设施、次生地质灾害进行地震风险性评价，建立动态风险数据库。
	

	
	
	
	应急局
	配合住建局（地震局）对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地震风险性评价，建立动态风险数据库。
	

	1、 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


牵头单位：
应急管理局
	3
	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隐患排查，划定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险区，建立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数据库，编制市县两级地质灾害风险图。
	自然资源局
	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隐患排查，划定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险区，建立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数据库，编制县级地质灾害风险图。
	2020年

	
	4
	开展森林草原综合风险隐患排查，建立分类型分区域的森林草原风险和隐患数据库，划定森林草原火灾易发、多发区和重点防护区，编制森林草原风险隐患图和重点防治区划图。
	自然资源局
	配合自治区、市林草局做好相关工作。
	2020年

	
	5
	开展防洪工程安全隐患排查，对可能发生洪灾风险和隐患的地域进行摸底排查，建立隐患台账，编制洪水风险隐患图和洪水防治区划图。
	水务局
	开展防洪工程安全隐患排查，对可能发生洪灾风险和隐患的地域进行摸底排查，建立隐患台账，编制洪水风险隐患图和洪水防治区划图。
	2021年

	
	6
	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与减灾能力调查评估并建立数据库，编制县级自然灾害隐患综合风险图和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区划图。
	应急局
	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自然灾害风险与减灾能力调查评估并建立数据库，绘制县级自然灾害隐患综合风险图和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区划图。
	2021年

	
	
	
	自然资源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统计局、气象局
	开展地质灾害、森林草原火灾、水旱灾害、农业灾害、气象灾害风险与减灾能力调查评估并建立数据库，向县应急管理指挥部办公室报相关灾害隐患风险图和防治区划图。
	

	
	
	
	住建局
（地震局）
	依据本县地震活动断层探测及断层活动性鉴定成果，给出建设工程项目选址避让范围，向县应急管理指挥部办公室提供地震灾害隐患风险图和防治区划图。
	

	2、 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工程
牵头单位：  自然资源局

	
7
	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修复及国土整治，实施贺兰山东麓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实施国土综合整治。开展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项目。
	自然资源局
	实施国土综合整治，统筹开展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项目。
	2021年

	
	
	
	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
	配合做好重点生态功能区修复及实施贺兰山东麓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等工作
	

	3、 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工程

牵头单位：  自然资源局
	8
	开展黄河平罗段、沙湖、镇朔湖、翰泉海、五湖四海等水生态治理和修复，推动水系连通、水资源调配、岸线划界确权、河湖空间管控、水环境治理。开展地下水超采摸底调查和综合治理。
	水务局、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
	开展黄河平罗段、沙湖、镇朔湖、翰泉海、五湖四海等水生态治理和修复，推动水系连通、水资源调配、岸线划界确权、河湖空间管控、水环境治理。开展地下水超采摸底调查和综合治理。
	2021年

	
	9
	开展造林补植与生态修复，组织开展引黄灌区及平原绿州生态区绿网提升工程、银川都市圈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自然资源局
	开展造林补植与生态修复，组织开展引黄灌区及平原绿州生态区绿网提升工程、银川都市圈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工程。
	2021年

	
	10
	深入开展退耕还林、封山育林育草。
	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深入开展退耕还林、封山育林育草。
	2021年

	
	11
	全面实施造林护沙、草格治沙，在实现人进沙退上有新突破。
	自然资源局
	组织实施造林护沙、草格治沙。
	2021年

	三、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


牵头单位：     住建局（地震局）、发改局、应急局
	12
	开展抗震防灾排查加固工程，重点对居民小区、大中小学校舍、医院，以及重要交通生命线、电力和电信网络、输油输气管道、危险化学品厂库、水库大坝、隧道桥梁、重要军事设施等开展抗震性能排查，对低于新的抗震设防烈度标准的建筑和设施进行排险加固。
	住建局、发改局、教体局、交通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卫生健康局、工信局、武装部、国网平罗供电分公司
	开展抗震防灾排查加固工程，重点对居民小区、大中小学校舍、医院，以及重要交通生命线、电力和电信网络、输油输气管道、危险化学品厂库、水库大坝、隧道桥梁、重要军事设施等开展抗震性能排查，对低于新的抗震设防烈度标准的建筑和设施进行排险加固。
	2021年

	
	
	
	应急局
	配合住建局（地震局）、对危险化学品厂库开展抗震性能排查，对低于新的抗震设防烈度标准的建筑和设施进行排险加固。
	

	
	13
	提升新建住宅和公共设施抗震防灾能力，对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按照重点设防类要求开展设计、施工和验收，确保新建项目符合抗震要求。
	住建局、发改局、教体局、卫生健康局
	提升新建住宅和公共设施抗震防灾能力，对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按照重点设防类要求开展设计、施工和验收，确保新建项目符合抗震要求。
	2021年

	
	
	
	住建局
（地震局）
	按照宁夏地震局的安排布署，强化建设工程抗震设防事中、事后监管。
	

	三、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

牵头单位：     住建局（地震局）、发改局、应急局
	14
	实施农村民居抗震安全工程，统筹新农村建设、移民搬迁、农村危窑危房改造等项目，在地震灾害易发区实施农村民居抗震安全工程，对抗震性能不足的农村民居进行抗震加固。
	住建局、农业农村局
	实施农村民居抗震安全工程，统筹新农村建设、移民搬迁、农村危房改造等项目，在地震灾害易发区实施农村民居抗震安全工程，对抗震性能不足的农村民居进行抗震加固。
	2021年

	
	
	
	住建局
（地震局）
	实施农村民居抗震安全工程，给出抗震设防要求。
	

	
	15
	规划建设一批应急避难场所，建立完善应急医疗救护、应急物资储备、应急棚宿区、应急供电供水消防等主要应急避险功能及配套设施，满足群众避险需求。
	住建局（人防办）、自然资源局
	规划建设一批应急避难场所，建立完善应急医疗救护、应急物资储备、应急棚宿区、应急供电供水消防等主要应急避险功能及配套设施，满足群众避险需求。
	2021年

	
	
	
	住建局
（地震局）
	对已有避难场所建设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做好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工作。
	

	四、实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


牵头单位：  水务局
	16
	实施河湖隐患治理工程，完成黄河平罗段二期防洪和城市段治理，加大贺兰山东麓、红崖子山防洪体系建设。开展蓄泄洪区（镇朔湖、翰泉海）建设，加快推进中小河流、山洪沟道治理和病险水库、水闸堤坝除险加固，清理疏通河流和湖泊被侵占的行蓄洪空间。
	水务局、发改局
	实施河湖隐患治理工程，完成黄河平罗段二期防洪和城市段治理，加大贺兰山东麓防洪体系建设。开展蓄泄洪区建设，加快推进中小河流、山洪沟道治理和病险水库、水闸堤坝除险加固，清理疏通河流和湖泊被侵占的行蓄洪空间。
	2021年

	
	17
	加快抗旱应急水源建设，新建引扬黄灌区水库调蓄工程，加大人畜饮水、抗旱应急水源保障建设，规划实施银川都市圈城乡供水等工程，推进城镇备用水源建设，建设人工影响天气标准化作业站点。
	水务局、发改局、气象局
	加快抗旱应急水源建设，新建引扬黄灌区水库调蓄工程，加大人畜饮水、抗旱应急水源保障建设，规划实施银川都市圈城乡供水等工程，推进城镇备用水源建设，建设人工影响天气标准化作业站点。
	2021年

	
	18
	完善城市防洪排涝工程体系，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配套做好城市泄涝沟道治理。
	住建局
	进一步完善城区雨水收集系统，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2021年

	
	
	
	水务局
	配合做好泄涝沟道治理。
	

	五、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
牵头单位：自然资源局
	19
	对已查明的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大工程治理和除险排危，重点推进威胁30人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搬迁和治理，对一些地质灾害风险特别大、群众疏散困难的地区，科学选址评估，组织搬迁移民。
	自然资源局
	对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大工程治理和除险排危。
	2021年

	
	
	
	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住建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发改局
	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6、 实施应急救援中心建设

牵头单位：应急局、发改局、住建局
	20
	建设应急指挥（救援）中心，市县应急指挥调度、应急值守、监测监控、预测预警、通信协同、信息报送等功能，形成覆盖全县的应急指挥网络体系。
	应急管理局
	建设县应急指挥（救援）中心，完善应急指挥网络体系。
	2021年

	
	
	
	公安局、住建局、交通局、工信局、发改局、武装部消防救援大队、
	配合应急局做好数据及系统应用接口等协调提供工作。
	

	
	21
	加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基础建设，完善县储备物资管理信息化系统，新建1座县级综合性应急物资储备库，建立完善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和应急调运机制。
	发改局（粮食和储备局）
	加强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基础建设，配套储备物资管理信息化系统，建立完善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和应急调运机制。
	2021年

	
	
	
	发改局
	配合做好规划事宜
	

	
	
	
	水务局、供销社
	完成年度防汛物资储备任务。
	

	
	
	
	应急局
	会同水务局下达年度防汛物资装备储备计划，会同发改局制定年度救灾物资储备计划，建立应急物资装备调度调用机制。
	

	七、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

	22
	建设气象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升级气象观测站网，建立气象灾害智能化识别分析系统。建立灾害性天气预报技术体系，建设重点行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系统。
	气象局
	建设气象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升级气象观测站网，建立气象灾害智能化识别分析系统。建立灾害性天气预报技术体系，建设重点行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系统。
	2021年

	
	23
	建设水文和水利工程监测预警系统，重点提升防洪区域监测能力，继续实施视频监控站点建设；建设洪水预报信息化系统，加强水旱灾害防治监测设施配备与升级改造、监测预警系统建设。
	水务局、气象局
	建设水文和水利工程监测预警系统，重点提升防洪区域监测能力，继续实施视频监控站点建设；建设洪水预报信息化系统，加强水旱灾害防治监测设施配备与升级改造、监测预警系统建设。
	2021年

	7、 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


牵头单位：应急局、发改局
	24
	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建设，建设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专业监测点，落实卫星数据的集成管理、分析预警，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科技水平、信息化水平和高效决策支撑能力。
	自然资源局
	根据区、市自然资源局安排统一推进相关工作。
	2021年

	
	25
	加强现代化地震监测预测预警体系建设，实施地震烈度速报预警工程建设，加密地震烈度速报站点和信息发布终端。实施“一带一路”地震监测项目、国家子午工程、地震综合台站建设。
	住建局
（地震局）
	1.积极推进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配合完成平罗县分项建设任务，主要完成建设基防站、基本站建设，在学校、医院、商场、企业、政府部门等人员密集场所选定、安装地震预警信息发布终端，建成全县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网格。                                        2.向社会提供地震预警、烈度速报等信息报务，实现震后5－30秒钟发布预警信号，1－2分钟发布地震参数，2－5分钟发布地震烈度结果。
	2021年

	
	26
	建设森林草原火险预警系统和卫星监测系统，建设重点林区草原、重点部位视频监控点，更新补充森林草原火险监测站和可燃物因子采集站，增补瞭望塔，实现早发现早预警。
	自然资源局、
气象局
	由自治区林草局统一组织实施，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2021年

	
	27
	建设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信息系统，整合利用部门监测信息资源，推进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建设，建设应急处突信息精准定向发布平台，提升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指挥协调和公共服务处突能力。
	应急局
	建设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信息系统，整合利用相关部门监测信息资源，推进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建设，建设应急处突信息精准定向发布平台，提升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指挥协调和公共服务处突能力。
	2021年

	
	
	
	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气象局、发改局
	建设水旱、气象、农业灾害等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建设应急处突信息精准定向发布平台，协调做好向县应急局提供相关数据及平台接口等工作。
	

	
	
	
	自然资源局
	配合市自然资源局、林草局做好森林草原火灾及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相关工作，协调做好向应急局提供相关数据及平台接口等工作。
	

	
	
	
	住建局（地震局）
	配合县应急局完成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建设任务，协调做好提供相关数据等工作。
	

	八、实施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


牵头单位：工信局、科技局、应急局
	28
	加强森林火灾综合防控技术装备引进配备，建设野外飞机取水水源地、停机坪，加大无人机技术、高清数字图像传输技术等在森林防火管理中的应用，根据需要新建和修复改造林区防火道路、防火隔离带、防火线等。
	自然资源局、科技局、工信局、交通局
	加强森林火灾综合防控技术装备引进配备，建设野外飞机取水水源地、停机坪，加大无人机技术、高清数字图像传输技术等在森林防火管理中的应用，根据需要新建和修复改造林区防火道路、防火隔离带、防火线等。
	2021年

	
	
	
	应急局
	加大无人机技术、高清数字图像传输技术在应急救援领域的应用。
	

	
	
	
	市场监管局
	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29
	推进地震应急技术保障能力建设，建设地震现场灾情快速采集、识别、处理及发布系统，构建应急通信保障模式，建成智能电网成套用电信息采集设备项目，升级地震应急流动观测系统。
	住建局（地震局）
	1.与科技局、工信局、国网平罗县供分电公司加强联系沟通，成立工作小组，强化工作协调配合。                                                                   2.配合区、市地震局建设地震现场灾情快速采集、识别、处理及发布系统和相关系统升级工作，拓展地震灾情数据传输渠道和灾情快速获取手段，提升现场灾情的快速获取能力。
	2021年

	
	
	
	科技局、工信局、国网平罗供电分公司
	配合做好建设地震现场灾情快速采集、识别、处理及发布系统及建成智能电网成套用电信息采集设备项目等工作。
	

	
	30
	提高综合救援专业化技术装备水平，统筹配备自然灾害综合性救援技术装备，加强防汛抗旱应急抢险和保障装备建设，扩大无人机及卫星监测定位等抗洪抢险新技术新装备引进应用，加大易旱区人畜饮水拉运输送装备配备。
	应急局
	提高综合救援专业化技术装备水平，统筹配备自然灾害综合性救援技术装备，加强防汛抗旱应急抢险和保障装备建设，扩大无人机及卫星监测定位等抗洪抢险新技术新装备引进应用，加大易旱区人畜饮水拉运输送装备配备。
	2020年

	
	
	
	科技局、工信局、水务局、消防救援支队
	配合应急局做好新技术应用、救援装备配置等相关工作。
	

	
	
	
	市场监管局
	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重点工程落实
要求
	任务分工共8项重点工程、30项分项任务：有多个牵头、责任单位的，排位最前加黑的为第一责任单位。
1.组织重点工程的责任单位进一步细化《任务分工》，明确指标要求、时间节点、实施步骤、阶段性目标任务。
2.细化《任务分工》后，属于牵头部门具体实施的，第一责任单位要及时将任务细化成具体的项目清单。项目清单要明确每一个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内容、资金预算、绩效目标、进度安排等，切实保障所有项目能够落地建成。
3.实行“一月一汇总、一旬一督办、半年一报告、一年一总结”制度，加强对重点工程实施的动态监测、跟踪评估，全面掌握重点工程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4.每月末、每季度末、每年11月15日前，由各分项任务第一责任单位负责收集、汇总各分项任务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度实施情况，并报所属重点工程第一责任单位；重点工程第一责任单位负责收集、汇总所属重点工程各分项任务的阶段性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年度实施情况，并报应急管理局。 
5.及时收集分项任务第一责任单位制定的细化措施、项目清单，作为考核督促落实的依据。
6.各重点工程、分项任务的牵头、责任单位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科室负责人及联系电话报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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